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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福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
福 建 省 司 法 厅

闽法普组〔2021〕3号

中共福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
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印发
《2021 年福建省“美好生活・民法典相伴”

主题宣传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、平潭综合实

验区党工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，省直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，根据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的

部署安排，今年 5月份为“民法典主题宣传月”。经研究，在全省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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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以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，

推动全省集中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，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

进群众心里，促进公民法治素养提升，促进人民高品质生活，培

育全社会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

法治环境。现将《2021 年福建省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

宣传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各地各部门开展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活动情

况请于 6月 6日前报送省司法厅。联系人：丁黄锴，联系电话：

83733198，邮箱:412479688@qq.com。

中共福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福建省司法厅

2021年 4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sftfx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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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福建省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
主题宣传方案

2021 年是“八五”普法规划的启动之年，也是国家第一部民

法典实施之年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

走进群众心里，引导群众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，形成遇事找法的

习惯，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能力，现制定 2021 年我省“美好生

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方案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宣

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

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

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

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，落

实省委十届十次、十一次全会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等会

议部署，紧密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，把民法典普法作为“八五”

普法的重点内容，融入民法典实施全过程、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

活、融入基层依法治理，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，

促进公民法治素养提升，促进人民高品质生活，培育全社会办事

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

三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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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5月 1日—5月 31日

四、重点宣传内容

（一）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福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。

（二）以 5 月 28 日民法典颁布日为契机，深入宣传民法典

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、推

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。深入宣传

民法典关于民事活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等基本原则。深入

宣传民法典总则编、物权编、合同编、人格权编、婚姻家庭编、

继承编、侵权责任编等方面的重要内容。

（三）加强领导干部民法典普法。把民法典纳入各级领导干

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，纳入各级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

组学习内容、政府常务会会前学法计划，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述法

重要内容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做学习、遵守、维护民法典的表率，

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、化解矛盾纠纷、促进社会和谐稳

定的能力和水平。

（四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

治精神，把民法典普法作为“八五”普法的重点内容，融入民法

典实施全过程、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、融入基层依法治理，让

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，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

度，营造浓厚法治氛围。打造民法典学习宣传品牌，形成制度化、

常态化宣传局面。

（五）结合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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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文化建设的意见》，建好用好民法典普法阵地。制作高质量民法

典普法宣传品，建设民法典宣传教育资料库。广泛开展以民法典

普法为重点的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，促进民法典普法与基层群众

文化活动紧密结合。加强新媒体、新技术在民法典普法中的运用，

不断增强学习宣传的吸引力、针对性、实效性和覆盖面。

（六）结合“再学习、再调研、再落实”活动，通过组建“八

五”普法讲师团，做好民法典讲师选聘工作。充分发挥法官、检

察官、行政复议人员、行政执法人员、律师、专家学者等法律职

业者在民法典宣传教育中的作用，经常性组织讲师团深入基层广

泛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民法典。加强以案普法，把民法典学习

宣传融入法治实践全过程。

（七）推动民法典普法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。将民法典学习

宣传纳入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，与农村

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、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等工作一体推进，

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，提高基层干部群众运用民法典化解矛盾

纠纷的能力和水平，促进法治乡村建设。

在以上重点内容基础上，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，确定

具体的宣传重点内容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根据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部署要求，进一步落实“谁执法谁

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加大全民普法力度，加强民法典宣传工作，

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，不断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

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省，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营造良好

法治氛围。

（一）宣传月主场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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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举办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。

省司法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、省杂技团举

办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，邀请“谁

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成员单位参加。现场通过文艺表演、展

板宣传展示、宣传手册发放、法律咨询等方式进行宣传。

2.开展“党史中的法治故事——民法典与生活同行”活动。

省司法厅、省教育厅、福建师范大学、福州高新区党工委开展“党

史中的法治故事——民法典与生活同行”集中宣讲活动，结合典

型案例，讲述百年党史中的法治故事。举行“诵读民法典·礼赞

新时代”民法典法条诵读，邀请省直机关代表和福建师范大学法

学院师生代表诵读民法典节选内容，与现场群众共同领会民法典

所蕴含的深厚法治理念和丰富精神内涵。

3.举行“追梦青春·与民法典同行”主题晚会。省司法厅与

泉州市司法局、泉州市文旅局、泉州歌剧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民法

典主题大型文艺晚会。围绕民法典主题，按照“再学习、再调研、

再落实”要求，通过歌舞类和语言类节目展现司法行政队伍开展

党史学习教育和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活动等方面的成效，同时融

入大学生民法典主题抖音大赛的颁奖环节。

4.开设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电视栏目。省司法厅联合

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中心在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开设“美好生

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专题电视栏目，充分发挥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

新媒体等融媒体优势，宣传普及民法典，满足人民群众直观可视

化的法律服务需求。

5.开展民法典专题知识竞赛。省司法厅组织开展民法典专题

知识网络竞答，吸引全社会积极参与，营造良好学法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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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征集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原创法治文艺作品。

向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征集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原创法

治文艺作品，作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推进全面

依法治省，反映司法行政改革发展的有力举措和显著成果，推动

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向基层延伸。

7.编发《民法典典型案例 100 篇》。省司法厅编制《民法典

典型案例 100篇》，在全省范围刊发，推动以案释法，营造学法、

懂法、知法、守法、用法的浓厚氛围。

8.普发民法典宣传标语。宣传月期间，省司法厅联系省通信

管理局等有关单位，利用省会城市福州的楼宇、电梯、外屏电视、

公交车移动视频、手机客户端等，向广大市民普发民法典宣传标

语。

（二）省直各相关单位活动

1.录制《民法典之案“见”人生》节目，每周 1期，每期 30

分钟，并通过学习强国、央视频、福建电视台旅游频道、福建交

通应急广播等平台进行同步音、视频直播。（牵头单位：省法院）

2.举办《弘扬民法诚信精神，助力社会诚信建设——民事虚

假诉讼监督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》，向全社会介绍我省结合民事虚

假诉讼监督开展民法典宣传工作情况，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。（牵

头单位：省检察院）

3.开展全省公安民警民法典知识线上考试，为公安机关依法

履职筑牢理论基础,进一步提高一线民警规范执法的能力和水平。

（牵头单位：省公安厅）

4.开展“民法典云课堂专题解读”和“儿童关爱保护进村居

政策宣讲活动”。（牵头单位：省民政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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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邀请法律顾问在连江县面向农业生产经营企业、农民专业

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负责人以及村两委成员、农业种养

大户等重点人群开展民法典宣讲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省农业农村厅）

6.开展“民法典进院所”主题学习活动，邀请律师现场讲法，

组织省农科院及所属 15家科研院所、部分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科

研人员座谈。（牵头单位：省科技厅）

7.举办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法治业务培训班，邀请福建省民法

典普法宣讲团成员进行专题讲座。开展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行政执

法资格综合和专业考试，把民法典作为重要考试内容，组织新录

用或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工作人员干部积极参加考试。（牵头单

位：省市场监管局）

8.组织各级工会干部、律师、工会法律志愿者等组成“尊法

守法·携手筑梦”法治宣传服务队进园区、进企业，面对面为职

工宣讲民法典。依托“八闽工会人”微信公众号，开展为期一周

的全省职工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网络有奖竞答活动。推出

“闽小工说法——当民法典遇上劳动法”专栏，提升民法典宣传

的吸引力和影响力。（牵头单位：省总工会）

9.举办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——青少年民法典网络知

识答题活动，积极动员团员青年参与知识答题，在广大青少年群

体中掀起民法典学习宣传热潮。（牵头单位：团省委）

10.举办民法典模拟法庭活动，突出宣讲民法典婚姻家庭篇

内容，宣讲反家庭暴力保护、婚姻无过错方财产保护以及子女抚

养内容。（牵头单位：省妇联）

11.举办首届“书·法”——民法典专题书法展示活动，创办

“福关律说”栏目，组织关区公职律师录制民法典解读法治短视



— 9 —

频。（牵头单位：福州海关）

（三）地市活动

1.福州。推出《闽都大讲堂——云上说民法典》系列直播（录

播）讲座，每期以一个分主题，结合热点话题及案例，制作发布

1小时内的直播（录播）讲座。（牵头单位：福州市司法局）

2.厦门。组建“民法典进家庭”巾帼公益普法宣讲团，由党

政机关、高校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和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 100

名女性法学专家学者及法律实务人组成，紧密结合“法律七进”，

开展百家百场公益普法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厦门市司法局）

3.漳州。开展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普法宣讲进学校活

动，通过校园广播播报、展板展览、手操报展示、集体签字、宣

传阵地等进行宣传，邀请民法典宣传团成员为青少年学生作专题

讲座，各班级开展一次学习民法典主题班会。（牵头单位：漳州市

司法局）

4.三明。发挥万达广场“民法典一条街”作用，向市民宣传

展示民法典重要内容，并巩固提升“泰宁县常远普法工作室”“明

溪县护林人普法工作室”“沙县法翼普法工作室”等全市 13个品

牌普法工作室成效，大力开展民法典宣传。（牵头单位：三明市司

法局）

5.莆田。结合“五四”青年节活动，抓住民法典宣传学习过

程中青少年这一重要群体，举办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进校

园活动，邀请资深律师为在校师生讲授民法典，组织普法志愿者

等进行现场法律咨询。（牵头单位：莆田市司法局）

6.南平。依托南平市建阳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深入挖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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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文化内涵，在建阳考亭书院开展“民法典”大型宣讲活动，

举办民法典系列专题讲座。（牵头单位：南平市司法局）

7.龙岩。从 5月份开始至 12月，在龙岩市中心城区 40个小

区 300面楼宇电梯电视播放民法典可视化宣传内容，每天 7时至

22时，每次 15 秒，一天播出 420 次，为全方位建设有温度的幸

福龙岩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（牵头单位：龙岩市司法局）

8.宁德。开展“法治乡村普法行，电影下乡进千村”民法典

宣传月活动，在全市千村播放民法典宣传短片，结合“我为群众

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组织律师、基层法律工作者、村居法律顾问

前往放映地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宁德市司

法局）

9.平潭。组织全区举办线上民法典知识有奖竞赛活动，充分

利用微信、微博、抖音等平台开设民法典学习专题专栏，向社会

群众宣传普及民法典相关知识信息。（牵头单位：平潭综合实验区

司法办）

各主题活动由牵头单位结合部门和地方实际，细化宣传主

题，策划特色鲜明的宣传活动并组织实施，宣传活动具体方案请

报送省司法厅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突出思想引领。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民法典学

习宣传工作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

主题宣传全过程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。

正确阐释民法典的内涵和意义，讲好中国民法典故事，使民法典

精神深入人心，以民法典精神凝心聚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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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认识民法典普法在推进社会治理

中抓前端、治未病的重要作用，把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主

题宣传作为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、作为“八

五”普法一项重要任务，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

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、媒体和互联网公益普法等工作制度，

形成上下联动、广泛参与、共同行动的民法典普法格局。深入挖

掘民法典学习宣传先进典型，总结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。

（三）注重面向基层。将民法典学习宣传与人民群众生产生

活紧密结合，坚持热在基层、热在群众，结合“三下乡”等活动，

积极搭建便于群众参与、乐于参与的平台载体，综合运用多种宣

传形式，增强吸引力，扩大覆盖面，提升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

法意识。

（四）增强实际效果。坚持效果导向，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

出发开展主题宣传。坚持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，重在经

常，进一步提高民法典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。结合当前疫情防控

工作实际，坚决杜绝形式主义、走过场，不给基层和群众增加负

担。

中共福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2021年 4月 30日印发


